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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965/04-05(01)號文件 
 

女專熱線 
 

回應家庭暴力政策文件---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負責本港的執法工作，其具體工作包括保護家庭暴力的受害人及其子女免受襲

擊、防止受影響人士再受暴力對待、對疑犯採取堅定和積極行動、就任何可能已發生的罪行

作出調查，以及把受害人及╱或疑犯轉介至適當的政府部門或其他非政府機構尋求協助。  

以下兩個個案反映警方處理家庭暴力的現況： 

 

［個案一］ 
04年 11月 6晚上約 11時，瓊在經過 12小時工作後下班返家，在樓下遇見兒子正在樓下

的士多玩耍；由於小朋友還未吃過晚飯，於是瓊帶同兒子返家。返家後父親即時著兒子喝湯，

那碗湯非常熱，但父親堅持兒子即時把它喝下，並拿羽毛球拍向兒子身上拍打。兒子情緒激

動，父親仍不斷向兒子責罵，兒子更嘔吐大作。此時，父親將膠椅及木椅打爛洩憤，瓊十分

害怕，不知如何處理，於是報警求助。丈夫知瓊報警後即搶過電話來，自行報警求助。掛線

後，丈夫將已打爛的膠椅及木椅，搬到後樓梯的圾垃桶棄掉。 

警員到場後見到瓊正在哭泣，問她發生何事，瓊將事情經過說出，警員說：「床頭打架床

尾和，帶小朋友返入房瞓覺就冇事」；警員更拖著瓊的手入房。關好房門後，警員對瓊的丈夫

說：「唔好再嘈，成條街的街坊明天仲要返工」。說完後警員便離去。 

在警員離去不久，瓊的丈夫就用力拍打房門，並大聲說：「妳叻啦，有契家佬幫」。他不斷

罵，不斷拍打房門，瓊害怕丈夫打破房門衝入來的後果，於是把房門開了並上厠所，其後躲

在廚房內。不久，瓊丈夫步廚房用頭撞擊瓊的頭。此時，瓊避開了丈夫，背著兒子奪門而逃，

由七樓一直跑至地下，她邊跑邊呼救，並致電親戚，著她開門接應她。在深夜，一個背著差

不多十歲兒子的女人，邊跑邊呼救，卻沒有人前來幫忙。她跑到親戚家，即時要求親戚報警，

並要求男親戚陪同回家執拾衣物。當瓊與親戚下樓，卻在樓下遇見警員及丈夫，丈夫即時對

男親戚破口大罵，神情兇惡；瓊要求警員陪同回家執拾衣物，警員說：妳自己回去吧，我在

此看守妳丈夫妳便會安全。於是瓊便自行回去。約半小時後，警員不見瓊回來，於是便上到

瓊家，問為何不還不離開，瓊因心情複雜，感到每樣東西都十分重要。在執拾一些物品後，

瓊便跟隨警員下樓。在樓下警員告訴瓊，她的丈夫已被救護車送往醫院，並問她是否返家，

瓊回答說不會回去，因為丈夫曾經說會殺死她和兒子，然後自殺；她將會到親戚家暫住。警

員續問：是否一直有社工跟進其個案，瓊答說：有，警員道：自己自是來勸交的，其實也幫

不了甚麼忙。警員告訴瓊，不論她是否控告丈夫，丈夫最終也不會有事，警方最終都會把他

釋放讓他回家；警員著瓊如果那時候丈夫再到親戚家來，她再報警求助。 

清晨時份，突然有人大力拍打瓊親戚家的鐵閘，並大聲叫把老婆和兒子還給他。他來勢

兇兇，邊叫罵邊拍打鐵閘，更大叫男親戚的名字，命他把他的老婆和兒子交給他，不然他會

殺死那男親戚。那時場面十分驚險，鐵閘已被打至變形，男親戚拿著掃帚正想衝出去跟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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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之際，瓊知道如果男親戚衝了出去，情況會一發不可收拾，瓊不願看到誰受到任何損傷，

同時，女親戚患有心臟病。瓊於是報警，並用雙手頂著鐵閘，隔開丈夫和男親戚，雙手也給

丈夫打至瘀黑。在這段驚險的時刻，時間十分難過，好不容易才熬至警員到來。瓊的丈夫看

見警員到來隨即跑上天台，聲言要跳樓自殺，警員追上並以手扣把他鎖著，送往醫院。 

瓊的親戚到警署落口供後，警署來電要求瓊前往警署落口供。當瓊向警員講述在親戚家

發生的事情時，警員制止她，並說：妳只用講述自己的事，親戚家的事就不用提及。「我哋差

人只係勸交，唔能夠幫到甚麼，我哋好多嘢做！」 

11月 8日晚上，當事人經社工轉介入住庇護中心，警方致電當事人問：「告唔告妳老公？」 

受害人在接受記者訪問後，記者在 04年 12月 23日向警方公共關係科求證。在經過一段

時間沒有等到回覆，記者於是直接聯絡警司馬維祿。最初警方以沒有當事人姓名和地址為藉

口，不能即時答覆，最後記者向警方提供了當事人的姓名和地址。直至 05年 1月中旬，警方

的答覆仍是找不到有關紀錄，不會再作跟進。 

直至 05年 1月 15日，該個案經傳媒刊登後，當天警方聯絡該名記者，告知已找到紀錄，

並責怪記者提供的資料不足。在同日約下午四時多，警方亦致電當事人，邀請當事人到紅磡

警署落口供，並說如果有需要當事人可由最新社工許姑娘陪同，警方並問當事人：「妳告唔告

妳老公？」 

 

［個案二］ 

02年 3月 29日，陸女士遭丈夫用椅車向大腿，面有流血，令陸女士受到極大驚嚇。陸女

士報警求助，警員問：「妳告唔告妳老公?」。結果，陸女士的求助與其他家庭暴力受害人一樣，

不了了之。 

03年初，陸女士再遭丈夫虐打，頭及面有傷痕並流血，這次陸女士不敢再報警，獨自直

接往社會福利署找個案社工求助。當時社工也見到陸女士的傷痕；陸女士告知社工一切情況，

並清楚告知社工由於將會與丈夫離婚，住屋將會遇到困難，希望社工幫忙，社工著她往外租

地方住。陸女士當晚到一個老人家（一名街坊）過夜，第二天再回夫家［因兩個小朋友還在

這裡］，並著手籌備租地方，約半年後正式帶同分別只有 8歲和 10歲的兒子搬離夫家。 

以上兩個當事人受到虐打，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皆曾向外尋求協助，特別是個案二的當

事人，她曾分別尋求不同專業人士的協助，可惜到了 04 年 12 月，陸女士仍為房屋需要向本

熱線求助。兩名當事人尋求警方求助時出現的金句如下： 

    警方金句： 

「床頭打架床尾和，帶小朋友返入房瞓覺就冇事」 

「我哋差人只係勸交，唔能夠幫到甚麼，我哋好多嘢做！」 

「妳告唔告妳老公?」 

自己自是來勸交的，其實也幫不了甚麼忙。 

我哋差人只係勸交，唔能夠幫到甚麼，我哋好多嘢做！ 

「妳告唔告妳老公?」 

「妳告唔告妳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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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 警方： 

1.1. 接到涉及家庭暴力的個案，應執行 03年 1月通過的規定，直接轉介個案給社會褔利
署社工而無需當事人同意；或徵詢事當人同意，轉介個案至專責處理家庭暴力的非政

府機構，特別是同路人支援的團體跟進。 

1.2. 警方應落實執行派忠告卡和口供紙給當事人。 

1.3. 警方應落實執行《刑事罪案條例》，不要將家庭暴力當作家事處理，不要將責任推卻

給受害人承擔，產生不必要的悲劇。 

二. 成立專責處理家庭暴力的工作隊，成員括社工、醫護人員、警方、檢控官……等等。

社工負責安撫情緒，檢控官負責現場搜集證據，預備起訴之用，以杜絕現時受害人因恐懼

法律程序、受到社會及倫理道德等壓力，不敢出庭作證，也免除當事人被警員問及「妳告

唔告妳老公？」，將責任放在受害者身上，令家庭暴力案件難以放上司法程序，起不了阻

嚇作用，讓施虐者逍遙法外，繼續向別人施虐，製造社會不安，也增加政府的支出。 

三. 檢討庇護中心的服務： 

3.1.設立庇護中心的目的是讓受害人有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但根據本熱線的個案經驗，有

的庇護中心只給宿友半小時煮飯，並有一個亞姐負責監督，小朋友沒有人照顧。試問

一個身負創傷，動作已較常人遲緩，在半小時內既要煮飯又要照顧小朋友，壓力導致

有宿友承受不了，最後選擇返回夫家。庇護中心給大多數宿友坐牢和不被尊重的感覺。 

3.2.宿友在煮飯時和處理小朋友轉校、見社工、法授處等正常事務時，庇護中心應代為照
顧小朋友，讓宿友安心處理事務，也避免小朋友奔波勞累。 

3.2.中心應轉介宿友至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跟進，並因應宿友的需要作出安排，例如在

小朋友需要轉校時為宿友提供地址證明，避免宿友因沒地址證明令小朋友不能轉校，

或令宿友奔波各校也解決不了學位問題。 

3.3.在宿友需要看醫生或領取食物時，應安排在中心附近而無須安排宿友返原居地，避免

宿友遇見施虐者而發生不幸事件。 

3.4.中心應有專責處理家庭暴力的非政府機構的單張供宿友索閱。此外，中心應與同路

人支援團體合作，善用現有資源，令宿友享有一條龍的服務，減少宿友的壓力。 

四. 政府應執行立法會前後兩次通過成立贍養費局的決議，幫助受害者及小朋友追討贍養

費，減輕政府在綜援上的支出，避免當事人因領取綜援而產生自卑感和減輕由此產生的

負面影響。 

五. 社工應主動評估受害者及小朋友的心理狀況，決定他們是否需要轉介心理及精神治
療，避免情況惡化。 

六. 醫護人員： 
6.1醫護人員應以專業判斷為傷者診斷，若致傷原因與傷者的描述不符，應轉介社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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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6.2醫護人員應主動評估受害者的傷勢，並將報告交給當事人，讓當事人在有需要時使

用。 

七. 受害者如經濟有問題，無論她是否有小朋友，或來港是否已足夠 7年，應先批發綜援，

令她在避受經濟壓力下，思考正確前路，避免悲劇發生。 

八. 請參考社會服務聯會、平等機會婦女聯席、群褔婦女權益會等團體，以及外國的經驗，
制訂包括就業等的家庭暴力政策，令受害者及其小朋友盡快重新投入社會，健康快樂地

生活。 


